《关于进一步落实农房建设管理工作责任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背景依据及起草过程
机构改革后，明确了农民建房的主体责任和审批权限是乡镇人民政府。为理顺工作流程，明确工作责任，在上级文件基础之上，2020年10月，我县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审批和农房规划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石政办〔2020〕11号）。
市人大常委会根据全市农房建设特色和要求，2022年3月，批准通过了《池州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条例》，该条例自2022年5月1日执行。
2024年8月，县自规局根据县委常委会要求，对国省道沿线农民建房提出了提级审批的要求，并出台了《关于加强国省道沿线农民建房新增用地和规划审批有关事项的通知》（石自然自规〔2024〕76号），要求国省道沿线建房需先由县交通、县自然资源规划、县农业农村等部门审核，经县政府分管领导审批后，方可开工建设。
农民建房一直是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由于历史和政策原因，近年来各部门之间职责不清，一直疏于管理。随着我县旅游业兴起，民宿产业迅速发展，农民建房需求越来越强烈，选址、规模、风貌等矛盾也愈发突出。虽然上级和我县关于农民建房出台诸多文件，但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标准不一（如：仙寓镇因大山村整治等原因，建房规模控制在480平方米，其他乡镇控制在300平方米）、政策落空（如：国省道两侧建房，最大避让达不到规定要求）、临时搭建彩钢瓦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国省道两侧、景区周边尤为突出。
出现上述问题，根本原因是各级之间、部门之间职责不明确、责任未压实，为此拟定了《关于进一步落实农房建设管理工作责任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了各乡镇、县自然资源规划、住建、交通等部门意见，共收到各单位意见建议2条，采纳建议意见并修改条款1条。
2、 [bookmark: _GoBack]主要内容
《关于进一步落实农房建设管理工作责任的通知》共三个方面。
（一）健全农房建设审批机制。一是集体研究原则。农民建房应提交乡镇领导班子会议集体研究。一致通过后，由乡镇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批准。二是提级审查原则。对涉及在我县境内国省公路两侧、重点景区内及周边行政村的农房建设申请事项，提交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会议审查。三是面积和风貌管控原则。对提级审查区域，可采用坡屋顶、人字山墙、披檐等构造，墙体可采用灰、白色调，屋顶可采用灰色调。未经批准，不得搭建彩钢瓦等临时建筑。农房宅基地面积原则上不超过160平方米，建筑面积原则上不超过300平方米。
（二）加强农房建设全过程监管。各乡镇应成立工作专班，全过程落实“四到场”要求。一是申请选址审查到场。对宅基地选址是否符合村庄规划、国土空间规划进行审核，并对拟建房地块用地性质进行核查。二是开工放线开挖到场。专班工作人员要到实地丈量批放宅基地，确定建房位置，严控宅基地面积、严格点位要求。关键是基槽开挖好后，专班工作人员要到现场进行验收。三是过程监管检查到场。重点检查是否按照建筑风格、规划要求建设住房，特别是基础砌筑或浇筑、楼层封顶、硬化院落和修建围墙等建房关键环节应做到巡查到场。四是综合验收拆旧到场。重点对照审批内容进行实地验收，明确附属设施建设要求、旧房拆除期限。
（三）落实农房建设工作责任。一是村委会。要指定一名村级组织负责人兼任农房建设协管员，负责开展农房建设日常监管，做好政策法规宣传，开展巡查监管、矛盾纠纷调解，积极发挥“前哨”作用。二是乡镇政府。是农房建设管理的责任主体，要统筹做好农民建房涉及新增建设用地的审查和上报工作，严格落实“四到场”要求。对违法用地的要依法查处，建立农房建设挂牌制度，设立举报电话，发动社会群众参与监督。三是县职能部门。抽调专人组建县农房建设管理工作专班，开展不定期巡查，重点对农民建房涉及违法用地、超面积建设等行为进行履职检查。对在巡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将以督办函的形式交办，并报县政府分管领导。对同类问题再次发生的，将提请县政府分管领导对乡镇分管同志进行约谈。因县职能部门和乡镇政府工作人员“四到场”未到位、巡查责任未落实等方面原因，造成农民建房不符合要求的，一经发现，将向县纪委监委进行问题线索移交，依纪依法严肃追责。
文件还有四个附件：1、石台县农房建设管理工作专班、2、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审批表、3、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巡查表4、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验收意见。
三、请示事项
《关于进一步落实农房建设管理工作责任的通知》提请县政府常务会议审查通过后，以县政府办文件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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